
2020年底北京4.5吨以下轻型电动物流车比例将达90%
链接：www.china-nengyuan.com/news/143880.html 
来源：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0年底北京4.5吨以下轻型电动物流车比例将达90%

 近日，北京市发布的《北京市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优先通行工作实施方案》明确，自2019年四季度起，北京市将通
过分季度提升纯电动货车持证比例和实施差别化通行措施，实现“到2020年底，除冷链运输车辆外，通过办理货车通
行证方式允许日间通行五环以内道路的4.5吨以下轻型物流车中，纯电动货车比例达到相关要求”。

 其中，2019年四季度新能源货车比例占货车通行证比例将达到25%，2020年一季度该比例达到50%，2020年二季度达
到65%，2020年三季度达到80%，2020年四季度达到90%。

 政策原文如下：

北京市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优先通行工作实施方案

 为贯彻落实《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》中关于“到2020年，办理货车通行证的轻型物流配送车辆(4.5
吨以下)基本为电动车”的部署，经市政府同意，自2019年四季度起，对保障本市五环内生产生活必需品运输需求的
新能源货车给予通行便利。为推进本市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优先通行工作顺利实施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 一、总体目标

 通过分季度提升纯电动货车持证比例和实施差别化通行措施，实现“到2020年底，除冷链和危险品运输车辆外，通
过办理货车通行证方式允许日间通行五环以内道路的4.5吨以下轻型物流车中纯电动货车比例力争达到90%”。

 自2019年四季度起，结合季度证件换发，压减汽柴油车通行证数量，调增纯电动货车通行证数量，逐步提高4.5吨以
下持证车辆中纯电动货车的比例。2019年四季度25%，2020年一季度达到50%，二季度达到65%，三季度达到80%，四
季度力争达到90%。

 持证新能源货车除7-9时和16-19时外，持证汽柴油货车除7-10时和16-20时外，可通行五环路（不含）以内未设置货
车禁行标志的道路。

 二、证件审核发放流程

 自2019年四季度起,通行证件申领需经过提交申请、初审、复核、协调小组会商和制发证件五个环节，具体如下：

 （一）提交申请环节：每季度第二月21日前，申请企业（单位）或个人向归口管理部门（归置原则见附件1）提交
货车通行证件申请表（附件3表1）、货车通行证申请明细表（附件3表2）和相关证明材料（附件3），并根据《车辆
数据接入和运输效率复核细则》（附件4）的要求将定位数据接入北京市交通领域节能减排统计与监测平台（以下简
称监测平台）,将排放在线监控系统与市生态环境局联网。

 （二）初审环节：每季度第二月22日-29日，各归口管理部门完成对申请企业（单位）或个人提交需求的必要性、
真实性审核，并汇总形成归口管理部门流转表。

 各归口管理部门根据《通行证备案车辆能源结构季度目标计算方法》（附件5）和《新能源货车、冷链和危险品运
输车辆认定方法》（附件6）计算本归口的持证车辆中纯电动货车比例，确保达到季度目标要求。

 （三）复核环节：每季度第二月30日-次月5日，市交通委负责对申请车辆数据接入情况和运输效率进行复核（具体
要求见附件4）；市生态环境局对申请车辆的排放标准、排放超标和排放在线监测系统联网情况进行复核；市公安交
管局对申请车辆的交通违法、事故和车辆相关信息进行复核。

 （四）协调小组会商环节：每季度末10日前，召开协调小组会议，会商确定最终发证数量和结构。各归口管理部门
按照最终议定结果，调整确认通行证申领清单，并同步上传数据共享系统。

 （五）制发证件环节。每季度末17日-27日，由市公安交管局负责对通过审核的车辆办理货车通行证件，同时各归
口管理部门负责领取和发放通行证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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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行证审核发放总体流程图如下：

图1通行证审核发放总体流程图

 三、四季度证件换发准备工作安排

 具体时间安排如下：

 8月5日-10日，组织开展政策宣贯系列活动。

 8月11日-9月27日，完成四季度新证的申请、初审、复核和制发工作。其中8月21日前完成提交申请环节；8月29日前
完成初审环节；9月5日前完成复核环节；9月10日前完成协调小组会商环节；9月27日前完成制发证件环节。9月5日前
，由市交通委组织完成通行证申领企业开展定位系统数据接入。

 四、工作要求

 （一）严格按照新政策规定和实际需求，如实填报通行证申请材料。针对存在违法频繁、发生负同等以上责任重大
交通事故、违反证件使用规则、虚假填报信息、未履行数据接入承诺等行为的企业，建立黑名单，视情况核减发证数
量或取消申领资格。

 （二）各申请企业（单位）或个人须明确新能源物流配

 送车辆优先通行工作的负责人，负全面组织、领导、管理的责任和法律责任。

 （三）负责对运输单位的教育、监督、管理等安全工作，制订和实施通行证使用管理制度，明确责任、提高持证车
辆运输效率，加强对货物运输的管理，确保通行证按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规定安全有效使用。

 （四）确保通行证不出现证件丢失、涂改、转借、倒卖等违反规定的现象或行为。一旦丢失或被盗抢，立即向事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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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公安机关报案，并同时如实报告归口管理部门。（五）企业为承运商办理的通行证，企业负责全部管理责任，出现
安全问题的，企业承担相应责任。

 （六）在通行证的使用过程中，严格遵守交通法规，服从交通民警的指挥，严格按指定时间路线行驶。

 （七）通行证申领企业原则上不能同时在不同归口管理部门进行申报。

原文地址：http://www.china-nengyuan.com/news/143880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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